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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 比较

曾少聪

摘 要 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岛和 菲律宾
,

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列移居地
。

台湾

既 有大宗族组织
,

也有小 宗族组 织
; 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 没有小 宗族组织

。

这是因为

台湾 自晚清以 后经过 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

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
。

这种

情形 反映 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 内和 国外宗族发 展的不 同趋势
。

关键词 明清 海洋移民 台湾 菲律宾 宗族

在中国移民史上
,

既有陆路移民
,

也有海洋移民
。

海洋移民包括海岸带和岛屿带间移动的

国内移民与前往海外国家的国际移民
。

宗族组织和宗族势力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扮演着一个重

要的角色
,

宗族组织的发达和宗族势力的强大
,

是 明清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特点
。

在 闽
、

粤

社会里
,

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

中国明清海洋移民台湾岛和菲律宾
,

势必把祖籍地的宗族传统也

移植到新的移居地
,

构成移民社会的一大特色
。

这是中国海洋移民社会史的课题
,

同时也是宗

族 发展史的重要课题
。

本文主要讨论明清海洋移民在台湾岛和菲律宾的两类宗族的发展
,

以期

看出中国海洋移民宗族发展的一般趋势
。

一
、

会份尝和血食尝并存与单一的宗亲会

台湾岛和菲律宾移民社会都有大宗族组织
,

台湾是以合约字为基础所组成的会份尝
,

菲律

宾则是宗亲会
。

以合约字为基础所组成的会份尝是指以契约认股的方式
,

共同出资购买祭 田
,

作为祭祀祖

宗之用
。

尝会的组成采用 自愿认股的方式
,

并非旧有的衍派全部参加
。

尝 会内衍派的权力与义

务关系也就依照事先的约定
,

而非完全遵照传统宗族组织之原则
。

因此
,

这种以合约字为基础

所组成的会份尝
,

可以说是一种
“

移植性
”

的宗族团体
。

它已经比早期汇钱回故 乡原籍祭祖
,

往

前推进了一大步户在台湾岛出现以会份尝的形式组成的宗族组织 有两方 面的原因
,

其一
,

在

早期的移垦社会里
,

许 多移民只作季节性的迁移
,

并没有准备定居台湾
,

例如清代移居头份的

广东嘉应州客家人
,

他们
“

常 以春季赴台耕种
,

秋收回籍
,

作季节性迁移而不作农业定居
’

,g(
,

因

此人数不 多
,

只能组成 同姓的宗族组织
。

其二
,

台湾的移民社 会普遍存在一种
“

族大才能冠一

方
”

的观念
,

渡台垦民往往直视 同姓为同宗
。 `山

如果考察地方 史料
,

就可 以看 出
: “

台鲜聚族
,

鸿

金建祠宇
,

凡同姓等皆与
,

不必其 同枝共 派也
。 ’ 引犷
这种合约制会份尝的宗族组织

,

实际上为祖

国大陆蒸尝 (蒸尝
,

祭祀之意
。

冬祭为蒸
,

秋祭为尝
。

)的延伸
。

中国海洋移民菲律宾与移民台湾岛不同
,

华人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不完全一样
。

菲律宾 闽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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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宗族组织
,

最早成立于清末
,

通常 由热心的
、

事业较成功的族人倡议
。

然后租借或购买会

址
,

并筹集一笔钱作为宗族组织的基金会
,

族人的权力 和义务大多属于 自愿性的
。

至于菲律宾

华人为什么要成立宗亲会
,

这是因为
“

侨居海外者
,

患难与共
,

休戚相关
,

于是推广私家立宗建

庙之制
,

合亲疏远近之族姓
,

不分派别共祀同姓之始祖
,

而有宗亲会之建设
,

且有两姓联宗
,

数

姓联宗
,

追溯崇祀其异姓同源之始祖
,

而牧族敦宗之范围益 广
,

其盛事也
’

心
。

自清末迄至 1 91 1

年为止
,

菲律宾 已有 17 个宗亲会组织
。

这些宗族组织分别为单姓和合姓两种
。

现列表如下
:

菲华宗亲会一览表

名名 称称 成立时间间 祖籍籍 单 合 姓姓

菲菲律宾弘农宗亲总会会 1 8 7 7~ 1 8 7 999 I询询 单姓 (杨 )))

初初名四知堂堂 年年年年

龙龙岗公所所 1 8 8 444 粤粤 合姓 (刘
、

关
、

张
、

赵 )))

旅旅菲余凤采堂堂 1 9 0 000 粤粤 单姓 (余 )))

旅旅菲粤侨陈颖川堂堂 1 9 0 000 粤粤 单姓 (陈 )))

旅旅菲谭宏阳堂堂 1 9 0 222 粤粤 单姓 (谭 )))

菲菲律宾粤侨黄江夏堂堂 1 9 0 444 粤粤 单姓 (黄 )))

旅旅菲伍管山堂堂 1 9 0 666 粤粤 单姓 (伍 )))

非非律宾曾丘宗亲总 会会 1 9 0 666 闽闽 合姓 ( 曾
、

丘 )))

初初名三 省堂堂堂堂堂

旅旅菲有灼堂总 会会 1 9 0 888 闽闽 单姓 (陈 )))

旅旅菲冲 }牛公会会 1 9 ( ) 888 粤粤 单姓 (陈 )))

菲菲律宾锦绣庄 氏宗亲总会会 1 9 0 888 闽闽 单姓 ( 庄 )))

初初名
“

锦绣堂
”””””

旅旅菲西河林氏宗亲总会会 1 9 0 888 闽闽 单姓 (林 )))

菲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会 1 9 0 999 闽闽 合姓 (牟可
、

蔡 )))

非非律宾让德吴 氏宗亲总会会 1 9 0 999 闽闽 单姓姓

原原名让德堂堂堂堂堂

非非律宾陇西李氏宗亲总会会 1 9 0 000 闽闽 单姓 (李 )))

原原 名李氏宗族 自治会会会会会

旅旅菲临碳堂堂 1 9 1 111 闽闽 单妈: ( 施 )))

旅旅青}三忠孝梁氏宗亲会会 1 9 1 111 粤粤 单姓 (梁 )))

资料来源
:

笔者于 1 9 9 6 年 S J ] 至 1 9 )̀ 7 年 5 月在 1仁律宾雅典娜大学 ( A t。 : 、。 。、
d
。

M
。 , 111。 U

: l
i
v e r s i t y )访 I飞习期 l旬

,

采访菲华宗亲

会组织情 况
。

此外
,

也参看宋平著《承继 与嫂 变
:

当代非律宾华 人社团 比较研究 》 (厦门大学 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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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知道
,

菲律宾华人的宗族组织是以姓氏作为标准
,

既有单姓
,

也有合姓
。

单姓的宗族组织类 似台湾的以合约字 为基础 所组成的 会份尝
,

或称大宗族
,

有 14 个
,

约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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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
。

由合姓组成的宗亲会有 3 个
,

约占 18 %
。

此外
,

台湾与菲律宾大宗族祀奉的祖先也有些差异
。

台湾宗族祀奉的祖先
,

大多是开宗闽
、

粤两省的开基祖
。

庄英章和陈运栋在《清代头份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史 》中指出
:

苗栗头份地 区的

早期开垦者有不少是以
“

唐山祖
”

为标志的宗族组织
。

像林洪尝
、

吴永忠尝
、

温殿玉尝
、

黄 日新

尝
、

罗德达尝 中的林洪
、

吴永忠
、

温殿玉
、

黄 日新
、

罗德达等人
,

他们都没有到过台湾
。

他们是开

基广东的开基祖
,

其后裔移居台湾
,

祭 祀他们
。 内干

菲律 宾华人宗族普遍供奉远祖
,

例如曾丘宗亲

会供奉曾子
,

陇西李氏宗亲会则供奉李耳 (老子 )
。

台湾 由移 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时形成 了以阉分制为基础所组成 的血食尝
,

这 种小宗族

的组织是菲律宾所没有的
。

和大宗族组织相比较
,

以阉分制 为基础所组成的血食尝是一种全新的
、

纯粹在台湾本土成

长起来的宗族组织
,

它是根据传统宗族运作原则所形成的典型小宗族
。

血食尝最早成立于早期

移 民在台湾繁衍三四 代以后
。

这是因为移民台湾者不断开疆拓土
,

使得社会经济逐渐繁荣
,

因

此
,

在事业上稍有成就的家庭
,

当子孙 阉分家产之际
,

特别保留一部分 田产
,

以充祭 祀祖先之

用 ;
或者有参加科举金榜提名者

,

为 了荣宗耀祖
,

置族 田或建祠堂
,

血食尝的宗族组织 因而形

成
。

例如庄英章教授分析的台湾头份陈凤述尝
、

徐德来尝
、

徐 明桂尝等的创设就是如此
。 `

,

台湾岛由移民社会逐渐转变为定居社会的时间大约在清咸丰年间以后
,

这与血食尝成立

的时间大致相同
。

换言之
,

会份尝成立的时间大致是在 1 8 60 年以前的移垦社会时期
; 而血食尝

的出现则大多在 18 60 年以后的定居社会时期
。 `

沁

菲律宾华人社会只有会份尝
,

而没有血 食尝的宗族组织
。

这是 因为菲律宾华人从移民社会

向
“

定居社会
”

(它不同于台湾的定居社会 ) 的转变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

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以后至 70 年代
,

中国和菲律宾没有建立外交关 系
,

华人大 多不能回国
,

因此
,

华人出现

分化重组
,

逐渐从移民社会向其他社会转变
。

一部分华人保留华侨身份
,

另一部分华人加 入菲

律宾国籍
。

因此
,

在明清时期没有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

二
、

宗族功能中的投资再生产与守望相助

台湾岛的汉人宗族组织的功能
:

台湾会份尝的主要功能
,

第一
、

他们以契约认股的方式
,

共

同出资购买祭田
,

作为祭拜祖宗之用
。

第二
、

他们除了尊祖祭宗之外
,

尚有共同投资相扶相持之

目的
。

据庄英章教授的研究
, “

这 种合约字蒸尝组织
,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祭祀团体
,

以祭祀其

共同的祖先为目的
,

立有规约
。

事实上
,

它等于是一种现代的
`

土地利用合作社
’ 。

他们筹集资

金购买田产
,

由派下人承耕
,

每年租毅 (谷 )收入
,

除供祭祀祖宗之外
,

得依股份多少而分红
。

实

际上
,

大部分收入均 由管理人存积起来
,

以备再投资之 用
,

其结果蒸尝组织往往变成地方上的

大地主
。

例如
,

林洪尝迄今仍有不少田产
。 ’灿 也就是说这种宗族组织具有扩大土地与再生产的

功用
。

第三
、

集结族人的力量共同生产
,

以便能更好地开发台湾
。

在垦民社会里
,

开水圳
、

辟 田

园都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劳力
。

台湾移民透过宗亲的宗族组织
,

可以聚集资金和劳力
,

积极

从
`

}不拓垦工作
。

至于台湾根据传统宗族运作原则所形成的以阉分制 为基础所组成的血食尝
,

或

称之为小宗族
,

其宗族组织的功能
,

与祖 国大陆祖籍地的宗族组织的功能基本相同
。

菲律宾华人宗族组织的功能
,

最主要 的是
“

联络感情
,

守望相助
” 。

例如菲律宾 陇西李氏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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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总会的成立
, “

宗亲会之成立
,

其首要主 旨
,

联络感情
,

并为族亲守望相助
。

特别是遇到困难

时
,

没有至亲照料
,

多么可怜呀 ! 所以在六十年前老前辈离 乡背井
,

来到菲律宾谋生
,

他们有此

同感
,

才组织宗亲会
。 ’ ,L他们共同祭祖

,

形成一个祭祀团体
,

使宗族产生凝聚力
。

菲律宾华人宗

族组织的功能有以下几种
:

首先
,

会员遇到贫病无告之急难
,

可向宗亲会 申请援助
。

其次
,

当会

员去世时
,

其家属按规定通知宗亲会
,

由宗亲会发出讣告
,

以便族人前来执纬送殡
,

并由宗亲会

发给奠仪
。

若死难者无亲属
,

则由宗亲会派人办理丧事
。

其三
,

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或宗亲会成

员失业
,

宗亲会帮忙推荐工作
。

其四
,

会 员间若有纠纷
,

由宗亲会出面干预
,

进行调解
。
@ 由上述

可知
,

台湾岛与菲律宾的华人宗族组织的功能虽 然有相同之处
,

例如团结族亲
,

守 望相助
。

然

而
,

其差异也是明显的
。

前者有团结族亲
,

开水圳
,

垦辟田园的功能
,

并且可以集结资金
,

投资购

买土地
,

进行再生产
; 而后者只是宗亲之 间生活和工作上的互相帮助

,

没有共同投资再生产
。

这

正好反映海内移 民与海外移民的差异
:

海内移 民的生产方式主要 以农业为主
,

开疆拓土
;
海外

移民的生产方式主要为贸易
。

因此台湾岛宗族组织除了筹集资金购买田产
,

由派下人耕佃
,

其

收入除供祭拜祖宗之外
,

还进行再生产
,

结果是使得蒸尝组织往往变成地方上的大地主
;
菲律

宾的华人宗族组织却没有形成宗族组织的企业
,

进行再生产
。

二了 在士宁五
一

、 二目 卜口

通过以上分析
,

我 们可以知道
,

中国海洋移民台湾岛和菲律宾这两种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

的不同的移民方式
,

都必将把祖籍地的宗族组织也移植到新的移居地
,

构成移民社 会的一大特

色
。

由于台湾岛和菲律所处的社会历 史文化背景不同
,

两地移民社会的华人宗族发展也呈现一

些差异
。

台湾岛和菲律宾华人宗族都有以合约字为基础所组成的会份尝的宗族组织 (大宗族 )
。

这种合约字会份尝的宗族组织
,

实际上是祖国大陆蒸尝组织的延伸
。

台湾还有一种 以阉分制为

基础所组成的血食尝
,

这是一种全新的
,

纯粹是在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宗族组织
,

它是根据传

统宗族组织的运作原则所形成的典型小宗族
。

这种组织的出现
,

最早也是等到早期移民在中国

自己的领土台湾宝岛上 已经繁衍三四代以后才有可能
。

台湾的小宗族组织 则是在台湾汉人由

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时产生的
,

这种小宗族的组织是菲律宾华人社会所没有的
。

这正好说

明菲律宾的华人移民
,

一部分为华侨
,

另一部
_

分转化 为菲律宾人
,

移民社会并没有转变为定居

社会
。

台湾和菲律宾华人宗族组织发展的情形
,

正好反映了中国海洋移民移居国内和移居国外

宗族发展的一般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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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手段为主
,

辅之以经济和

行政的手段
,

在税 务
、

金融
、

工商
、

审计和其他主管部 门的大 力支待配合下
,

约束会计 人员的行

为和某些领导授意会计作假的行为
,

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利用虚假会计信息损害 国家和社会

公众利益的行为
,

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

从而
,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
、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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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社会审计力量
,

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审计
、

签证和监督
。

会计师事务所
、

审

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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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审计师站在第三者的客观公正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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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超然独立的姿

态对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公 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财 务状况变动发表审计意见
。

不

仅股份制企业
、

外资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所有对外报送的报表都要经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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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防止会计信

息失真可以起到有效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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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也要 从严加强对社会监督部门的监督
,

发现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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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

查处
,

使社会审计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

防止信息失真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

为市场经济建设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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